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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性關係之男生女生配 

 
壹●前言 
 
說到兩性，許多老一輩的人腦海裡，總會浮現「重男輕女」四個大字。直至這個

強調男女平權的時代中，仍有許多人存在此種觀念。不論在早期的東方或是西

方，女性的自主權往往受到桎梏。 
早期的婦女，一直以活在男性附屬品的日子裡為生活重心。她們並不是沒有抗拒

過，而是當時的環境，不允許她們說「不」。直至近百年來，因為女權制度高張，

支持聲浪聲不斷，才讓女性漸漸得到應有對待、公平對待以及保障對待。因此，

我們藉由搜尋的資料中，了解過往的女性，被哪些不合理規範限制了自己的權利

和人生？然後，再舉例出不同時期的女性，來證明她們的實力不差男性。最後，

我們利用網路投票、問卷調查，來了解到現代人對於兩性的看法。 
 
貳●正文 
 
一、東方女性的地位 
 
01.以中國女性為例，婦女們必須依各個朝代傳統，去遵從延續種種規範。 
 
A.強調「三從四德」的觀念： 
 
a.三從：在家從父，出嫁從夫，夫死從子。 
 
b.四德：婦德、婦言、婦容、婦工。 
 
B.主張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的觀念： 
 
認為婦女無需學習書本知識，只要在家生兒育女，扮演好賢妻良母的角色就足夠

了。如果婦女書讀得太高，博學多聞，反而造成男性不願談論婚姻嫁娶。 
 
C.裹小腳： 
古代中國對婦女審美的觀點，行動以緩慢姿態前進。為求婦女的美姿美儀，裹小

腳的纏足的風氣，就這樣蔓延開來。到了北宋，纏足的風氣就漸漸開始。直到明

代文人在描寫女性的作品時，往往在足下的三寸金蓮上作文章，更助長纏足之

風，使得未纏足的婦女往往被譏笑為大腳婆，而受到卑視。也有這麼一說，倘若

不裹小腳，那麼女性只能當俾女或是永遠嫁不出去。＜註一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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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煤妁之約： 
奉父母之命或從小指腹為婚，只能出嫁於長輩所選擇的特定人物成為夫婿。 
 
E.守著貞節牌坊： 
自朱熹強調「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」的觀念後，貞節觀念逐漸加強。明代皇帝更

以政令的方式，強化婦女守貞的觀念。甚至規定一位守貞的母親，可以免除兒子

的徭役。而且，在守節若干年後，賜牌坊予以褒獎的政令也就出現。從此，古代

中國婦女，便在貞節牌坊的「鎮壓」下，難以尋覓自己的第二個春天了。＜註二

＞ 
 
F.離婚權益： 
古代的婦女，是沒有提出「休書」的權益。倘若與適應不良、遭遇夫家不公平對

待，也只能默默忍受。即使回到娘家，在世俗眼光之下也不見得能被接受。 
 
02.以日本統治時期的女性為例，當時婦女們遭遇統治國的慘忍對待。 
 
A.在日本統治期間，韓國、台灣、中國、菲律賓、印尼及荷蘭等國家的女性，被
迫從事性行為且成為被虐待對象。如果不小心懷有身孕，日軍還會用不人道手段

強迫墮胎。各國均有大量成為受害者，其中亦包含未成年少女。＜註三＞ 
 
03.以臺灣早期就業女性為例，婦女們有許多不合理待遇之處。 
 
A.單身條款： 
當時於公司、銀行上班的女性，會因這種不明文規定，在結婚之後被迫離職。 
 
B.禁孕條款： 
當時於公司、銀行上班的女性，會因這種不明文規定，在懷孕之後被迫離職。 
 
C.升遷不公： 
當時於公司升遷管道中，女性往往無法進入主管階層。在 1996年考試院所公佈
的一項「女性公務人員人數成長情形」的統計數據中指出，政府部門中，女性擔

任主管的比例只有 9.24％，不到百分之十。我們都知道通過國家考試的女性其實
在比例上是高於男性的，然而在主管的比例上，卻出現如此不均稱的現象。＜註

四＞ 
 
D.招募限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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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考試與招募開始，有許多企業的招考，甚至部份的國家特考，完全扼殺女性的

報考機會。國家與企業同仇敵愾的歧視女性，在翻開報紙的徵人啟示版，就可以

發現許多招募時的性別限制。例如「儲備幹部限男性」，「行政人員限女性」等等

字眼。＜註五＞ 
 
E.同工不同酬： 
1994年，根據女性勞工統計：這種現象與職業隔離有關，男性的工作領域多分
佈在專業及管理階層，收入自然較多。而除了職務位階不同之外，同樣性質的工

作，男女員工的薪資亦有差異。職務的分配通常是差別待遇的合理掩護，總是強

調女性心細應處理細密行政事務工作，而男性較理智可以處理業務等工作。另

外，工作中也常有分派不平等的現象。女性總是被迫去做低階瑣碎的事務，次要

的工作、沒有發展性的職務，一輩子只能領著稀少的薪水。＜註六＞ 
 
二、「查某人」的故事 
 
01.東方代表女性 
 
A.花木蘭－代父從軍 
相傳，花木蘭為商邱人，長的貌美聰慧。父親名叫花孤，是一位老軍官。因為邊

防緊急，皇上下令徵兵，花孤因年老體弱不能從軍，而又不能抗拒軍令。於是花

木蘭為了孝順父親便女扮男裝，代父從軍。她守衛邊關十二年，衝鋒殺敵，英勇

陷陣，為國家立下汗馬功勞，也被封為將軍。 
 
B.武則天－一代女皇 
武則天，又名曌。她是個傑出的女人，有著高明的政治手腕。為中國第一位女皇

帝，是女權首次興起的最好例證。 
 
C.文成公主－出嫁西番 
文成公主將其帶去的五穀種子播種於吐蕃國、佛像供奉在新建的佛寺中、藥材、

書籍和工匠，也讓吐蕃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很多。因此他們非常愛戴文成公主，更

進而喜歡中國，從此和中國保持了一段長久的和平。 
 
D.李清照－女中詞人 
李清照，是北宋初有名的女詞人，號易安居士。靖康之變後，她與丈夫趙明誠避

亂江南。後來丈夫病死，她獨自在孤寂中度過晚年。李清照是位在詩、詞、文、

賦方面都有成就的作家，但最擅長的是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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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 秋瑾－革命女傑 
秋瑾，自小家境富裕。能寫詩填詞、騎馬擊劍、使棒舞槍，立志要做一名巾幗英

雄。而後，她到日本留學，認識許多革命志士而參加同盟會。成為同盟會第一位

女性黨員。秋瑾回國後在上海辦「中國女報」，提倡婦女解放。她希望藉著這分

白話文女報，鼓吹女子走出家庭。之後，她再次投身革命事業，但因某次起義失

敗，秋瑾的祕密活動也暴露，被清廷逮捕並加以嚴刑審問，秋瑾隻字不說，清吏

強迫她寫供詞，秋瑾只在臨刑前寫了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七個字。清吏只好偽造

口供、加上罪名，讓秋瑾白白送死。＜註七＞ 
 
02.西方代表女性 
 
A.聖女貞德 
西元 1429年，英法百年戰爭興起。在法國一個偏遠的小村落裡，傳出一名十幾
歲的村民少女，對外宣稱自己是天主的使者，並帶領法國軍隊擊退來犯的英軍，

收復被佔領的失土，使法國恢復成一個自由的國家。（註八） 
 
B.南丁格爾 
南丁格爾是一個富家千金，卻能夠屏棄物質的享受。在當時醫療設備不佳、疾病

盛行的時代中，從事護理、學習醫護常識，去協助戰爭受傷的士兵。即使遭受到

家人反對和面對艱辛的工作，她仍然不放棄為護士的夢想。 
 
C.德蕾莎修女 
德蕾莎修女拋棄原有貴族般生活的物質，轉身成為垂死之家的創辦人。在那期

間，她曾幫助過許多無家可歸、飢餓貧窮、身體疾病之人，用愛去照顧那些人。

德蕾莎修女堅持絕對的貧窮，不僅為最窮的人服務而已，她還要求自己也成為窮

人。 
 
三、現今臺灣對女權的保障 
 
Ａ.以法令規範不得因性別之分，而有差別待遇之別。 
 
ａ.憲法第七條明文規定：「不分男女，生而平等」＜註九＞ 
 
ｂ.勞基法第二十五條規定：「雇主對勞工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之待遇。工作相
同、效率相同者，給付同等之工資。」＜註十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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ｃ.就業服務法第五條內容：「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，雇主對求職人或所雇用
員工，不得以種族、階級、語言、思想、宗教、黨派、籍貫、性別、容貌、五官、

殘障或以往工會會員身份為由，予以歧視。」＜註十一＞ 
 
Ｂ.以網路、演講、廣告媒體、評論專欄等方式，宣傳男女性別無歧視的觀念。 
 
 
四、調查停、看、聽 
 
01.網路投票 
 
A.本次參予網路投票者共有一千人，隨樣抽取兩百份資料，其中男、女性各佔一
半，年齡層為上班族群。 
 
B.投票內容： 
 
a.你（妳）覺得目前兩性平等嗎？ 
 
67.9％的人認為現今兩性平等權已做得完善，跟以往比較，對婦女保護權項也逐
增不少。就好比以職場來說，現今女性在職場上的薪資額度並不差於男性，高層

長官也以女性居多。28%的人認為現階段的平等，與真正的平等權還是有出入。
舉個例子來說，有許多公司、商店、或是公家機關某些職務，在徵人時會特別強

調「限男性」、「限女性」的規定。剩下 4.1%的人表示沒有意見。 
 
b.你（妳）是否曾受過什麼不平等的待遇？ 
有五十二個人都紛紛表示，他們曾在婚姻權益、工作權益、社會權益遭受過不平

等待遇。剩下一百四十八個人則是認為沒意見，或是沒有這種經驗。 
 
02.問卷調查 
 
A.本次參予問卷調查者共有一百人，隨樣抽取五十份資料，其中男、女性各佔一
半，年齡層為學生族群。 
 
B.問卷內容： 
 
a.你（妳）覺得男生好？還是女生好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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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位男性和二十二位女性認為當女生較好。舉些例子來說，學校的體育測驗 
 
中，男生測驗項目往往比女生多而繁雜，且也較為嚴厲；在掃地工作時，男生也

多被派在費力、搬運的工作中；於社會的服兵役制度之中，男方必須盡義務，可

是女方可以自由選擇參予。其餘十位同學認為當男生較好，理由是感覺較自由、

輕鬆輕鬆。 
 
b.如果你（妳）可以決定性別之權，你（妳）會選擇哪種性別呢？為什麼？ 
 
全部男性和九位女性都選擇男兒身，理由大多是可以活得較無拘無束。而剩於女

性則喜歡女兒身，大多因為現代女性受到的待遇很讚。 
 
参●結論 
 
女性，這帶點神聖的名詞，在以往的時代中不值一錢。有的為人父母者甚至認為，

生女兒就等於賠錢貨，這都是不正確的觀念。雖然自古以來，男性的地位就遠於

女性。不論在社會裡、政治上、家庭中都存有重要性。可是這並不代表女性就一

無是處，沒有可以驕傲之地。 
以現代社會而言，「男女平等」的口號已經屢「聽」不鮮。可是，真正能拋開男

女之別觀念的又有幾人？其實，從小孩子身上就不難發現，男女之間早已有了差

異觀念。小男孩總會取笑女生是愛哭鬼，不想和她們一起遊戲。長大後，又誤以

為男兒有淚不輕彈，不許表現出娘娘腔樣子等觀念。自然而然對於女性或之行為

也就存在排斥、劃清界線的意識。直到有一天，當這些人發現自己的觀念錯誤時，

這種錯誤觀念早已深深注入內心，想改也難了。 
我們深深盼望，在未來的有一天，男女之間存在的只有尊重包容，而沒有能力、

地位分別。就讓男女翹翹板，一直維繫著平衡吧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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